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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是根据国际标准IEC 60704-1：1997《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对GB/T 4214—1984进行修订。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该国际标准等效。
　　由于家用电器的种类繁多，而且将来还会有新的用途和种类的产品出现，为每一个产品单独制订一个独立的噪声测试标准，不仅工作量很大，而且标准体系本身 也会显得零乱。为此，IEC 60704-1：1997采用了以下办法，即家用电器的噪声测试标准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通用要求，该部分适用于所有器具。第二部分为特殊要求部分， 即为某种产品（如洗衣机）制订。第二部分可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通过某条目的增补、删除、替代、适用等方法制订。因此，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联合使用构成 某一器具完整的噪声测试标准。本标准采用了这一制订方法。本标准是《声学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系列标准的第一部分。
　　本标准从生效之日起，同时代替GB/T 4214—1984。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提出单位：中国科学院。
　　本标准归口单位：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所，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伟成、许庆方。
　　本标准1984年03月24日首次发布。

IEC前言
　　1）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是由所有国家电工委员会（IEC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范围联合组织。IEC旨在促进电气与电子领域标准化问题的国际合作。为实 现这一目标，IEC出版有关国际标准，并委托技术委员会负责这些标准的起草工作。任何IEC国家委员会在对某标准感兴趣时，有权参加该项目的起草准备工 作。与IEC有联系的政府和非政府国际性组织也可参加该项工作。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双方达成协议的各个方面均保持密切 合作。
　　2） 由于每个技术委员会代表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委员会，因此，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在技术问题上的正式决定或协议，应尽可能表达出在所述主题上国际范围内协调一致的意见。
　　3） 这些决定或协议以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在国际上被推荐使用，并从这个意义上讲，已被所有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4） 为促进国际上的统一，IEC希望所有国家委员会就其条件所允许范围内，应尽可能采用IEC文本作为本国标准，IEC标准同相应的国家标准之间存在的任何分歧均应在相应的标准中阐述清楚。
　　国际标准由IEC第59技术委员会：家用电器 制定。
　　本标准的文本基于下列文件：

　　上述表决报告列出了有关标准本标准的投票表决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A为标准的附录。

引言
　　虽然家用电器发射的噪声对使用者和其他在场者一般不会造成听力损伤，但人们早已认识到有必要制订统一的测定其发射噪声的标准化方法。该方法不仅可适用于多数通用类型的器具，也可适用于特殊类型的器具。
　　总的说来，家用电器噪声级的测定只是其综合性能测试的一部分，此外还可能包括器具其他性能的诸多方面。因此应当将噪声测试的要求（如测试环境、测试仪器、有关工作量）制订在比较适中的水平。
　　噪声测试的结果有多种用途，如器具噪声的标定、以及某一特定器具和其他家用电器所发射的噪声的对比。同时，这些结果可作为新产品开发阶段或决定降噪措施等的基础。无论对于何种用途，重要的是采用已知准确度的标准测试方法，从而使不同实验室得出的测试结果有可比性。
　　这些条件在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已尽可能加以考虑。本标准的测试方案基于GB/T 3767、ISO 3743-1和ISO3743-2有关内容。
　　采用这些方法允许使用的测试声环境有半消声室、专用混响室和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测试结果是器具的声功率级。这些方法在本标准规定的不确定度范围内，一个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场条件下所得结果与在混响场中所得结果是等同的。另外，正在考虑使用GB/T 16404和GB/T 16404.2所述的声强法。
　　应强调的是，本测试标准仅与空气噪声测试有关。其他如结构声及其传递不在本标准讨论之列。

　　1 范围和对象
　　1．1 适用范围
　　1．1．1 概述
　　本标准的通用要求（第1部分）适用于由电网供电或电池供电的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包括它们的附件和部件。
　　如在特殊要求部分（第2部分）中未特别说明，类似用途可理解为在与家庭类似的条件下使用，如在旅馆、咖啡厅、茶室、理发店、美容店或洗衣店等。
　　本标准不适用于；
　　——专为工业或专业目的而设计的器具、装置或设备；
　　——作为建筑物完整组成部分或其装置的器具，如空调器具、供暖器具、通风器具、供暖燃油锅炉、用于给排水系统的水泵；
　　——单独的电动机或发电机；
　　——用于户外的器具。
　　1．1．2 噪声类型
　　ISO 12001中对不同噪声作了分类。GB/T 3767中所列方法适用于家用电器各种噪声的测量。ISO3743-1和ISO3743-2中所列方法适用于脉冲噪声以外的各种噪声。这在特殊要求部分的制订中将予以规定。
　　1．1．3 声源的尺寸
　　GB/T 3767中所列方法适用于任意大小的声源。ISO 3743-1和ISO3743-2的1.2.2中给出了声源大小的限制。这在特殊要求部分的制订中将予以规定。
　　1．2 测定量
　　本标准给出了在规定运转条件下被测器具发射噪声的工程级测量方法。测试量为声功率级LW（以dB为单位，基准量1pW），频率范围通常为中心频率125Hz到8kHz的倍频带。
　　将用到以下量：
　　——计权声功率级LWA；
　　——倍频带声功率级。
　　本标准所述方法通常指试验操作员不在场的情况。对于必须有人员操作或进料的器具，将在特殊要求部分中说明。
　　用于测定声功率级的精密法（依ISO 12001为一级），例如在GB/T 6881和GB/T 6882中所述的方法，不在本标准所述之列。但如果测试环境与仪器满足要求，同样可以适用。
　　注：在本标准通用要求部分所述条件下所测得的噪声值未必与在实际应用条件下所得噪声值相一致。
　　对于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可以采用简化的测量方法。基于产品降噪目的，有时要采用窄带频谱分析或声强技术等测量方法。这些方法不在本标准的讨论范围。
　　1．3 测量不确定度
　　依本标准测得的声功率级的再现性标准偏差的估计值，已在ISO 3743-1和ISO3743-2的1.4中给出。但对于具有相同尺寸相同运行环境的特定的同一系列器具而言，其再现性标准偏差可能小于这些值。因此，若 不同实验室的测试结果表明标准偏差小于ISO标准规定值的话，可以在本标准的特殊要求部分中说明。
　　IEC 704-3提供了多种器具的再现性标准偏差的值。
　　若对于同一器具不同的测量其测量结果不一致，但仍在预定的标准偏差之内，则有必要采用GB/T 6881或GB/T 6882规定的精密级法进行测量。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3241—1998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
　　GB/T 3768—199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
　　GB/T 3785—1983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T 4129—1995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标准声源的性能要求与校准
　　GB/T 6881—1986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混响室精密法和工程法
　　GB/T 6882—1986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GB/T 17181—1997 积分平均声级计
　　ISO 3743-1：1994 声学一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一混响室小型、可移动声源的工程法—第一部分：带刚性壁面测试室中的比较法
　　ISO 3743-2：1994 声学一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一混响室小型、可移动声源的工程法—第二部分：专用混响室法
　　ISO 12001：1996 声学一机器与设备发射的噪声—噪声测式规程的起草与提交规则
　　IEC 704-3：1992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的测试方法—第三部分：对于所标称的噪声发射标示值的测定与验证规程

　　3 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使用以下定义：
　　3．1 声功率级测定有关的术语与定义：参见GB/T 3767、ISO 3743-1、ISO 3743-2。
　　3．2 测量时段measurement time interval
　　需要测定声功率级的一段或几段运行阶段或运行周期。
　　3．3 运行阶段operational period
　　被测器具完成特定功能所用的一段时间（如洗碗机的清洗、漂洗或干燥）。
　　3．4 运行周期operational cycle
　　被测器具完成完整的工作程序所需的时间。在运行周期中，每一个运行阶段与一个特定过程有关，这一过程可能只出现一次，或重复出现（如洗碗机的清洗、漂洗和干燥）。
　　3．5 时间历程time history
　　在一个完整运行周期中的一个或多个运行阶段中得到的，传声器位置处作为时间函数的声压级的连续记录。
　　3．6 标准试验操作员standard test operator
　　为操作被测器具或进行加料所需的人。标准试验操作员不得穿戴有明显吸声特性的衣物，以免影响测试结果。
　　3．7 声源定位中心或位置center of location or position of a source
　　本术语用于描述被测声源（器具）在测试环境中的安放位置，以及在自由场环境中与传声器位置坐标系统相关的方位。
　　对于手持式、悬挂式或立式器具，其定位中心与包络器具的基准六面体中心重合。
　　对于落地式、壁挂式器具，其定位中心与包络器具的基准体在地面的矩形投影（对于壁挂式器具指墙面的投影）的中心重合。
　　3．8 背景噪声修正值K1 background noise correction
　　该修正值用以表示背景噪声对被测机器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影响，K1与频率有关，单位dB。A计权情况下的修正项1A由A计权的测量值得到。
　　3．9 环境修正值K2 environmental indicator
　　该修正值用以表示声反射或声吸收对表面声压级的影响，K2与频率有关，单位dB。在A计权情况下，用K2A表示（见GB/T 3767、GB/T 3768）。

　　4 测量方法与声学环境
　　4．1 概述
　　机器或器具发出并向周围环境传播的噪声可以用声功率描述。一般来讲，器具的声功率与其所处的声学环境无关。因此，选定声功率级来表述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发射的噪声。
　　优先采用的噪声发射量为A计权声功率级，LWA，以dB为单位（基准量1pW）。
　　本标准中有两个基本测量方法，即直接法与比较法，见4.2与4.3。二者可以通用互换。
　　本标准适用的环境条件见4.4。当有必要时，在标准的特殊要求部分只采用其中一种或几种环境的组合。
　　4．2 直接法
　　用此方法，声功率级由以下物理量来确定：
　　——对于反射面上方的近似自由场所条件下，测量表面上的时间平均声压级和测量表面面积；
　　——在专用混响室中，平均声压级、混响时间和测试室体积。
　　这一方法所得结果直接从所测声压级中计算而得到，用A计权声功率级（如必要以倍频带声功率级）表示。
　　注：本方法也可与更精确的方法联用，见GB/T 6881、GB/T 6882与ISO 3742。
　　4．3 比较法
　　比较测量法在ISO 3743-1与ISO 3743-2中已明确提出。
　　按GB/T 4219的要求，用此方法，声功率级通过将测试室中声源产生的声压级的平均值和同一测试室中已校准的已知其声功率输出的标准声源（RSS）产生的声压级的平均值进行比较来测定。
　　本方法所测得结果为倍频带声功率级，A计权声功率级从倍频带声功率级计算而得。
　　为检查在不同测试环境下测试结果是否有系统误差，推荐使用比较法。
　　4．4 声学环境
　　4．4．1 测试环境的总体要求与评偶像
　　GB/T 3767，给出了对反射面上方的近似自由场环境的要求及评价。
　　GB/T 3743-1，给出了对刚性壁面测试室的要求及评价。
　　GB/T 3743-2，给出了对专用混响室的要求及评价。
　　注：对于一个反射面上方的近似自由场，推荐采用GB/T 3767—1996附录A中的A3所述的绝对比较测试法评价声环境。
　　专用混响室的设计导则见ISO 3743-2附录A。
　　4．4．2 背景噪声的要求
　　背景噪声的要求见ISO 3743-1、ISO3743-2和GB/T 3767—1996的第4章。与按各传声器位置处的平均值相比，背景噪声级至少应低于6dB，最好比所测声压级低15dB以上。
　　注：如背景噪声与器具噪声声压级之差小于6dB，参见8.1。
　　4．4．3 环境条件
　　当出现对传声器有不利影响的环境条件（如强电场强磁场，风，器具所排气体的冲击，高低温）时，应通过选择合适的传声器及传声器的位置加以避免。
　　使用时应当遵守测试仪器制造商关于对不利环境条件的说明规定。通常传声器的取向应是传声器校准时声波入射角的方向。

　　5 测量仪器
　　5．1 声学测量仪器
　　对仪器系统及其校准的要求见ISO 3742-1，ISO3743-2与GB/T 3767—1996的第5章。
　　测试仪器应符合GB/T 3785或GB/T 17181中对1型仪器的要求。对于倍频程的测量，仪器应符合GB/T 3241的要求。
　　标准声源（RSS）应符合GB/T 4219的要求，并每年校准一次。
　　5．2 测量气候条件的仪器
　　5．2．1 温度用准确度为±1℃的仪器测量。
　　5．2．2 相对湿度用绝对准确度为±2%的仪器测量。
　　5．3 测量运行条件的仪器
　　5．3．1 由电网供电的器具，其电缆或电源线插头的电压用准确度为0.5级的电压表测量。
　　5．3．2 由电池供电的器具，其电池的电压用准确度为0.5级的电压表测量。
　　5．3．3 发动机、附件等设备的转速用准确度为±1%的转速表测量。

　　6 被测器具的运行与定置
　　6．1 器具的配备与预处理
　　6．1．1 器具应安装制造商出厂时随机配备的具有设计用途与功能的附件、配件等。
　　6．1．2 应注意确保器具运行所必需的辅助装置（如电缆管或电缆，排水或供水管道，排气管等）不得向测试环境辐射大量的声级或改变器具的声辐射，参见ISO3743-1，ISO3743-2与GB/T 3767—1996的6.4。
　　6．1．3 测量之前，被测器具应经过足够长时间的预运转磨合期，以预防某些部件磨合不够产生异常噪声。如必要，应在最高速下运行。除了特殊说明之外，一般不加负载。特殊要求部分中应规定磨合运转期和额定运行时间。若制造商另有说明，应按制造商说明规定预运转。
　　6．1．4 测量之前被测器具应在最高速下稳定运行，除特殊说明之外，一般不加负载。否则应在标准特殊要求部分中规定或按器具制造商的说明执行。
　　6．2 电、水或燃气的供应
　　6．2．1 带交流/直流电动机（组）的器具应以容差为±1%的额定电压供电，并应以额定频率供电。直流设计的器具以直流供电。未标额定频率的器具以50Hz供电，容 差为±1%。规定电压使用范围的器具以范围内平均电压供电，如范围界限的差不超过范围内平均电压的10%，容差与前面所定相同。如差超过10%，器具以范 围内最高电压供电，容差与前面所定相同。
　　供电电压应在不可拆分的电缆或电线的插头处测量。当配有可拆卸电源线时，应在电源线接线端子处测量，不得在外接延伸电缆或电线头处测量。
　　注：当器具额定电压/频率与城市电网的电压/频率不同时，需要附加测量。若在器具额定电压/频率下进行测试，将会误导消费者。在此情形下，有必要进行附加测量。如测试电压/频率与额定电压/频率不同，应在测量报告中注明。
　　6．2．2 为进行噪声测量，对于电池供电的器具，应使用制造商指定的电量充足的电池。当器具加载运行一段后，电池电量减弱，到一定程度（铅酸电池是减弱10%；其他电池是减弱20%）时，应停止测量。
　　电池电压在电池极测量。
　　6．2．3 引入电或燃气加热的器具，如果加热不影响器具的噪声发射，可在不加热的条件下进行。
　　6．2．4 水和/或气的供给，应依照制造商的规定进行。
　　如制造商无明确规定，供水压力应为240kPa±50kPa，冷水温度应为15℃±2℃，热水温度应为55℃±2℃，否则应在标准特殊要求部分中明确规定。
　　注：当器具额定的供水压力/温度与城市管网的供水压力/温度不同时，可能需要附加测量。如测试压力/温度与额定压力/温度不同，应在测量报告中注明。
　　6．3 气候条件
　　除另有特殊规定之外，家用电器一般在以下环境条件下运行和测定：
　　周围环境温度 t=20℃±5℃
　　相对湿度 RH=50%±20%
　　大气压 Ps=96kPa±10kPa
　　6．4 测度期间器具的加载与运转
　　总体要求见ISO 3743-1，ISO3743-2与GB/T 3767—1996的6.5规定。除本标准特殊要求部分别有指定外，应遵守如下原则：
　　6．4．1 器具的加载与运转条件一般应尽可能模拟其实际用途，并应具有可重复性和可再现性。
　　除必须由试验操作员操作或进料才能测试的器具外，应尽量避免试验操作员在场。
　　6．4．2 如特殊要求部分未作产明，加载与运转条件应限于单一工况，而对多用途或多功能的器具，可采用多个工况。
　　如果空载条件是典型的、稳定的，并且加载条件下可再现性很差，可选择空载条件作为测定器具的发射噪声的单一工况。
　　对提供有速度控制的器具，一般在最大速度稳定条件下进行测试。
　　6．4．3 在正常运行阶段内运行的器具，可在主功能运行阶段的适当阶段测量器具发射的噪声。
　　注：推荐在其中一个测点，最好是被测器具前方的测点处，记录运行阶段内的A计权声压级一时间变化历程。
　　6．4．4 噪声测试在选择器具加载和运行工况条件时，注意避免被测器具出现过热。应当遵守制造商对器具工作/停机时间的规定。
　　6．5 器具的定位和安装
　　应遵循ISO 3743-1，ISO3743-2和GB/T 3767—1996的6.1至6.3的要求。除在特殊要求部分另有规定外，应满足：
　　6．5．1 落地式器具、嵌入式器具或台式器具应直接放在正常工作位置。除器具本身要求之外，不得附加任何隔振措施，其定位应遵守：
　　在刚性壁面测试室或专用混响室中测试时，将被测器具放在刚性壁面测试室或专用混响室的地面上，器具的任何表面（包括突出的部分）与最近的墙面距离最小为1m。
　　对于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环境，将被测器具放在反射面上，同时考虑其测量表面的形状和大小。
　　对于立式器具（如设计在架子上使用的器具，例如，头发烘干罩）应放在与器具一同供货配用的架子上，或者安装在制造商说明书规定的架子上。
　　注：必须防止地面覆盖物振动而产生的声辐射。地面覆盖物应看作是被测器具的一部分。应当考虑它对测试环境的声学特性的影响。
　　对于台式器具，测试时应安放在标准测试台面的中心。标准测试台的要求及结构见本标准附录A。
　　6．5．2 手持式器具，包括其附件，如果需要，应弹性悬挂或弹性安装在高度约为25cm满足测定要求的固定架上。
　　测试固定架的底座应放在弹性介质上，不得对被测器具发射的噪声产生影响。同时结构振动不得从器具向外传播。其定位应遵守：
　　对于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或专用混响室，将被测器具及固定架安放在测试室的地面上，器具的任何表面（包括突出的部分）与最近的墙的距离最小为1m。
　　对于反射面上方的近似自由场环境，将被测器具及固定架安放在反射面上，同时考虑其测量表面的形状和大小。
　　注：应注意悬挂或夹持不能影响器具噪声的发射，例如，通过地面辐射，夹持时抑制或激发了器具某阶段模态的振动。对器具声辐射面和空气吸入口的覆盖，均会改变器具本身的声辐射。
　　6．5．3 对于靠墙放置的落地式器具，包括嵌入式器具用的柜子及台面，应放在地面上，器具的背面与垂直壁面或反射面之间的距离为15cm±5cm，注意避免器具突出部分与壁面的接触。除器具本身要求之外，不得附加任何隔振措施。其定位应遵守：
　　对于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或专用混响室，将被测器具放在测试室的地面上，器具的背面与垂直壁面或反射面之间的距离为15cm±5cm，其他面与测试室邻近墙的距离不小于1.5m。
　　对于反射面上方的近似自由场环境，将被测器具安放在反射面上，器具的背面与第二垂直反射面之间的距离为15cm±5cm，同时考虑其测量表面的形状和大小。
　　6．5．4 壁挂式器具，包括其附件，应安放在固定架上。除器具本身要求之外，不得附加任何隔振措施，其定位应遵守：
　　对于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或专用混响室，将被测器具安装在测试室的壁面上。
　　对于反射面上方的近似自由场环境，将被测器具安放在测试室的第二反射面上。
　　器具的最低边离地面的高度应符合制造商的要求。
　　对于此类器具，如果初步测试表明声功率级的测试值在安放位置不同时没有显著区别，则可采用6.5.1所述的落地式器具的测试位置。
　　6．5．5 器具应根据制造商说明书的规定，内置于满足要求的橱子内或台面上。

　　7 声压级的测量
　　7．1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中的传声器的布置以及标准声源（RSS）的位置
　　应遵循GB/T3767—1996的7.1到7.4的规定。除在特殊要求部分另有说明之外，测量表面和测点位置规定如下：（对被测器具有两种测量表面，但只能选择其中一种；传声器也只能选择几种测点布置中的一种。）
　　7．1．1 对于自由放置的落地式器具，包括嵌入式器具，测量表面是带有九个测点的矩形六面体，见GB/T 3767—1996的7.3.1和本标准图1。可依照GB/T 3767—1996的7.3.2增加测点，也可根据GB/T 3767—1996的7.4.2减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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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自由搁置落地工器具的矩形六面体测量表面上的测点位置

　　注：如特殊要求部分未另说明，器具正面朝向χ轴的方向，测量距离d优先采用1m。推荐采用九个测点中的第一测点测定器具的时间历程、频谱等。
　　7．1．2 对于靠墙放置的落地式或台式器具，包括嵌入式器具，见GB/T 3767—196的7.3.1和本标准图2，测量表面为矩形六面体，带有六个测点。可依据GB/T 3767—1996的7.3.2增加测点，也可依据GB/T 3767—1996的7.4.2减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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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靠墙放置落地式器具的矩形六面体测量表面上的测点位置

　　注：器具正面朝向χ轴的方向。测量距离d优先采用1m。为了测试器具的时间历程、频谱等，推荐采用六个测点中的第一测点。
　　此测量表面也可适用于壁挂式的器具。
　　注：在此情况下，χ轴与y轴在垂直反射面上，χ轴垂直向上，器具正面朝向z轴的方向。
　　7．1．3 对于靠墙放置的落地柜式器具，包括高度大于2d但小于或等于5d尺寸较大的嵌入式器具，测量表面为矩形六面体，带有十个测点，如图3所示。如实际测试时难以操作（如器具触及天花板）时，可取消第九和第十测点。可依据GB/T 3767—1996的7.3.2增加测点，也可依据GB/T 3767—1996的7.4.2减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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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靠墙放置高落地式器具的矩形六面体测量表面上的测点位置

　　注：器具正面朝向χ轴的方向。测量距离d优先采用1m。推荐采用十个测点中的第七测定器具的时间历程、频谱等。
　　7．1．4 对于基准体的每一边长不超过0.7m，对于放置于水平反射面上的柜式或台式等落地式器具和手持式器具（固定于测试架），测量表面为半球面，带有十个测点。见GB/T 3767—1996的7.2.1和本标准图4。可依照GB/T 3767—1996的7.2.2增加测点，也可依据GB/T 3767—1996的7.2.1改变测点数和测点位置。
　　如基准体的边长超过0.7m，应采用7.1.1中所述的测点位置和测量表面。
　　半球面测量表面的半径r优先采用2m，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小于1.5m。
　　 
[image: image4.png]1% LRI

N K
! .99

2 050

3 0.50

. 015

s —o4s

6 0.8

. 6.3

8 ~0.65

o 0.3

1 o

AR R

S ek

o




图4 手持式、台式和落地式器具的半球面测量表面上的测点位置

　　注：如特殊要求部分未另说明，器具正面朝向χ轴的方向。推荐采用十个测点中的第八测点测定器具的时间历程、频谱等。
　　7．1．5 基准体的边长l1和l3不超过0.4m，并且l2不超过0.8m，靠墙放置的小型落地式器具（例如擦皮鞋机），测量表面为四分之一球面，带五个测点。见GB/T 3767—1996的7.2.1和本标准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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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靠墙放置小型落地式器具的四分之一球面测量表面上的测点位置

　　注：推荐采用五个测点中的测点6测定器具的时间历程、频谱等。
　　7．1．6 正常使用时基准体的几何中心离地面的高度超过1.0m的立式器具，测量表面为矩形六面体，带五个测点，见图6。矩形六面体的中心与基准体中心重合，四个测 点均匀地距离器具外廓1m，并分布在通过它的几何中心且平行于反射面的一个平面上；第五个测点位于距离上述平面向上1m。描述传声器位置的χ轴和y轴同在 水平反射面，而z轴垂直于该平面。
　　采用上述五个测点时，通常听测得的最大声压级与最小声压级之差应小于5dB。当该条件不能满足时，必须另加6、7、8、9四个测点，见图6。
　　测量表面的面积由下式算出：
S=4（ab+bc+ca） ………………………………（1）
　　注：除了在特殊要求部分另加说明，器具正面应指向χ轴。推荐用第一个测点测定器具的时间历程、频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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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立式器具的矩形六面体测量表面上的测点位置
　　图中
　　c——测量表面的高（通常等于器具几何中心距离反射面的高度加1m），m；
　　2a——测量表面的宽（通常等于器具宽度加2m），m；
　　2b——测量表面的长（通常等于器具最大长度加2m），m。

　　7．1．7 如果被测器具辐射的噪声稳定，允许采用不固定的测点，而采用可沿一路径移动的传声器法进行测量，见GB/T 3767—1996的7.4.3和附录B和附录C。
　　7．1．8 标准声源（RSS）的位置见GB/T 3767—1996附录A.
　　7．2 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的传声器布置和标准声源（RSS）的位置
　　见ISO 3743-1的7.1~7.6。
　　注
　　1 通常至少要用三个测点。
　　2 依照ISO 3743-1的7.4，使用沿一路径移动传声器通常比使用多个固定的测点更方便。
　　3 依照ISO 3743-2的7.2，对于不是靠墙放置或安装在墙上的声源，采用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更为合理。如果被测声源离墙的距离小于1m，标准声源的位置不能放在被测声源的位置，而应放在离墙1m地面上。
　　7．3 专用混响室中传声器的布置和标准声源（RSS）的位置
　　见ISO 3743-1的7.1~7.7。
　　注
　　1 通常测点数Nm=6并且源的位置数Ns=1。
　　2 依照ISO 3743-2的7.4，可根据初步测试结果改变上述数目。
　　当标准偏差Sm高于4.0dB时，为了减少专用混响室测量的难度，推荐采用移动传声器而不使用12个固定测点，同时选用自由场环境进行测量。
　　3 依照ISO 3743-2的7.6，使用沿一路径移动传声器比使用多个固定的测点更方便。
　　一般来讲，采用比较法时，标准声源（RSS）的测点和位置数与被测器具测试时的测点和位置数相同。标准声源放置在地面上，并使其基准体的中心投影与被测器具基准体的中心投影重合。
　　7．4 测量
　　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场的测量，见GB/T 3767—1996的7.5；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中的测量，见ISO 3743-1的7.7；专用混响室的测量，应遵循ISO 3743-2第7章。
　　7．4．1 时间平均声压级必须在典型运行阶段并在每个测点进行测量。当噪声随着时间起伏较大时，应增大声压级观察周期。
　　对于采用移动传声器的情况，根据ISO 3743-1或ISO 3743-2，积分平均时间应至少包括一个完整的移动周期。根据GB/T 3767应至少包括二个完整的移动周期。
　　注：可将产生最大噪声的某段运转阶段作为测量时间间隔。
　　7．4．2 在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或专用混响室中用比较法测度时，需测试如下量：
　　——在被测器具运行期间每一测点（或每一个传声器采样路径）的时间平均倍频带声压级。
　　——在标准声源发声期间每一测点（或每一个传声器采样路径）的时间平均倍频带声压级。
　　——由背景噪声产生的时间平均倍频带声压级。
　　7．4．3 在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场或在专用混响室中采用直接法测试时，需测试如下量：
　　——在被测器具运行期间的A计权或倍频带时间平均声压级。
　　——由背景噪声产生的A计权或倍频带时间平均声压级。
　　7．4．4 若采用手持式声级计，或者由于被测器具运转的要求，试验操作员必须在场时，应远离被测声源，并至少离开传声器0.5m。

　　8 声压级和声功率级的计算
　　在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中测量时，应满足ISO 3743-1的7.8和第8章的要求；在专用混响室中测量时，应满足ISO 3743-2的7.8和第8章的要求；对于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场的测量，见GB/T 3767-1996的第8章的要求。
　　8．1 背景噪声级的修正
　　如果所测声压级L′p与背景噪声级L″p的差大于6dB以上，应考虑背景噪声的影响。修正后的被测声源声压级由式（2）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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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在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或专用混响室中测量时，在计算各测点的平均声压级前，用式（2）对每一测点进行修正。
　　当在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场中测量时，可用该公式对各测点的平均声压级进行修正。
　　如果所测声压级与背景噪声级的差大于15dB以上，不必修正。
　　对于以倍频带噪声级测量时，即使某些频带不满足该要求（即某些被测频带声压级与背景噪声频带声压级之差小于6dB），只要被测声压级L′pA比背景噪声声压级L″pA大6dB，A计权的测量值仍然有效。
　　在反射面上方自由场中的测量时，背景噪声最大修正值为1.3dB。当被测声源声压级与背景噪声声压级之差小于6dB时，测量无效。在此情形下，这一测 试结果对确定被测器具噪声的上限值仍然有用，即被测器具实际声压级将不超过此值。如果将这一测试结果出具报告，要在测试报告中以图表形式清楚地注明背景噪 声实际情况，并说明背景噪声不满足本标准6dB判据的要求。
　　8．2 测试环境的修正
　　当在反射面上方自由场环境中测量时，可用环境修正K2（查看GB/T 3767—1996的附录A和8.4及8.5）对测量表面的平均声压级进行修正，并按GB/T 3767—1996中8.3给出的公式进行计算。
　　8．3 各测点平均声压级的计算
　　对A计权声压级或被测频带声压级，其各测点平均值按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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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式中：Lpm——各测点或测量表面的平均声压级，dB；
　　Lpi——从第i个测点测得的声压级，dB；
　　N——测点数（在混响场，如果需要应乘以声源位置数）。
　　8．4 用比较法时声功率级的计算
　　当在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或专用混响室中测量时，被测器具的声功率级LW由各频带声功率级合成计算得到。各频带声功率级由式（4）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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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场中声功率级的计算
　　被测器具的声功率级LW是根据8.3测定，再由K1和K2（查看8.1和8.2）修正，和测量表面的面积计算得到，见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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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专用混响室中用直接法时A计权声功率级的计算
　　被测器具的A计声功率级是从依照8.3测定的测点的平均声压级和混响室的参数计算得到，见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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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记录内容
　　下列内容一般应予记录。
　　9．1 常规数据
　　9．1．1 测试室的名称和地址。
　　9．1．2 测量的日期和文档编号。
　　9．1．3 送测样品的单位、组织或个人的名称和地址。
　　9．1．4 测量目的。
　　9．1．5 遵循本标准通用要求部分和特殊要求部分有关条款的陈述。
　　9．2 被测器具的描述
　　9．2．1 种类：例如，真空吸尘器、洗衣机等。
　　9．2．2 设计特点：例如，手持式、台式、落地式。
　　9．2．3 厂商或经销商、商标。
　　9．2．4 类型名称（产品名称）。
　　9．2．5 序号和生产日期。
　　9．2．6 额定数据（铭牌数据）：例如，电压、输入容量、水压等。
　　9．2．7 电源和电动机数据：例如，交流/直流电源，蓄电池电源，感应电动机，整流子电机、电机转速等。
　　9．2．8 厂商提供的和（或）建议用户使用的配件和（或）附件。
　　9．3 测量方法
　　9．3．1 直接法和（或）比较法。
　　9．3．2 所使用的国家标准。
　　9．4 声学测试环境
　　9．4．1 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和（或）专用混响室和（或）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场测试室。
　　9．4．2 测试室的特征：例如，半消声室、户外场地、经过或没有经过声学处理的普通房间、专用混响室、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
　　9．4．3 测试室净尺寸。
　　9．4．4 测试室表面的声学处理。
　　9．4．5 测试室的鉴定、方法和数据。
　　9．5 测试仪器
　　9．5．1 测试仪器：名称、类型、序列号、精确度、仪器和辅件的生产厂商和最近的校准日期。
　　9．5．2 标准声源及其校准日期、生产厂房。
　　9．5．3 测量气候要件的仪器：名称、类型、序列号、精确度、生产厂商。
　　9．5．4 测量被测器具运行状况的仪器：名称、类型、序列号、精确度、生产厂商。
　　9．6 被测器具的装备和预处理
　　9．6．1 测量所选的设备、备件、附件。
　　9．6．2 磨合运行和周期。
　　9．6．3 稳定运行和周期。
　　9．7 电源，水源等
　　9．7．1 交流或直流的电压及其允差、频率。
　　9．7．2 电池的类型、容量、完全充电或部分充电。
　　9．7．3 水源、水压和水温及其允差范围。
　　9．7．4 其他能源供给数据。
　　9．8 气候条件
　　9．8．1 气温。
　　9．8．2 相对湿度。
　　9．8．3 大气压。
　　9．9 被测器具的运行
　　9．9．1 空载和（或）加载条件：使用负载的描述。
　　9．9．2 所选用的运行程序：例如，阶段、周期、电机转速和控制位置等。
　　9．9．3 测量所用的一个（多个）阶段、一个（多个）周期的描述。
　　9．10 被测器具的定位和安装
　　9．10．1 被测器具的定位和测试环境下的标准声源（RSS）的描述：例如，离地面和墙（或多面墙）的距离（必要时描绘草图）。
　　9．10．2 被测器具的安装的描述：例如，固定架、内置橱子、弹性支撑物、地面覆盖物等。
　　9．11 测点位置
　　9．11．1 测点描述：例如，测点数、测点坐标、测点距离、球半径、测量表面的面积等。
　　9．11．2 测试环境下测点定位的描述：例如，离测度环境边界的距离等。
　　9．11．3 声波入射角的描述。
　　9．11．4 固定测点或移动测点、扫描路径。
　　9．11．5 传声器的辅件：例如挡风罩等。
　　9．12 测量数据
　　9．12．1 被测器具每一个测点处和每种负载运行条件下的倍频带声压级和（或）A计权声压级，测量时选择的运行阶段或周期。
　　9．12．2 标准声源（RSS）每一测点处的部频带声压级和（或）A计权声压级。
　　9．12．3 测量前后背景噪声的倍频带声压级和（或）A 计权声压级。
　　9．12．4 对于被测器具和标准声源的所测值所加的修正值（背景噪声、传声器附件的影响、环境修正值等）；
　　9．12．5 选定的负载和运行条件下，在测量所用的阶段或周期下的某测点的时间历程（建议用A计权声压级-时间历程）；
　　9．12．6 所测定的频谱。
　　9．12．7 噪声的主观印象的评价。
　　9．13 所计算的声压级和声功率级。

　　10 报告内容
　　依据第9章中记录的数据提交报告。测试报告中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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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标准的附录）
标准测试台

　　标准测试台的设计如图A1。测度台的顶面是0.1m厚的胶合木板，最小面积为0.5m2，横向尺寸最短为0.7m。标准测试台的高为0.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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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标准测试台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